
 

 

變更臺南市都市計畫(中西區等 5 處地區)細部計畫

(配合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訂定容積

率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9 年 8 月 



變更都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說 明 

都市計畫名稱 
變更臺南市都市計畫(中西區等5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臺南市主

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訂定容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變更都市計畫 

法 令 依 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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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提交各級

都市計畫委員

會  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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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計畫緣起 

臺南市都市計畫自民國 88 年 6 月 18 日開始全面實施容積率管制，為促進市中心

再發展及塑造都市發展軸線意象，於民國 98 年間訂定「臺南市都市發展軸線第一期

地區（海安路、永華路、林森路、夏林路、公園南路及東豐路兩側）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部份專案通盤檢討」，並於民國 98 年 10 月 8 日發布實施在案，該計畫針對原

市發展軸線兩側建築基地給予容積獎勵機制，透過獎勵及回饋方式提升容積率，其後

於民國 99 年 7 月 28 日發布實施「變更台南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補辦公開展覽）」時，亦納入上述提升容積率精神，增訂 18 米計畫道路兩側街廓

之大面積基地容積獎勵，該等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帶動臺南市中西區、東區、安平

區、北區等公園道周邊之發展。 

上述獎勵機制發布實施至今，經申請案件審查疑義重新檢視相關基地申請條件、

回饋公式、申請機制等實有檢討必要，故於辦理「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

討」時，重新研議容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修正執行疑義部份，並採變更制，

以落實都市計畫管理需要。 

容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原於「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

（第二階段）」，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26 次會議審議決議略以:「本案容積率

級距調整涉及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故相關條文內容納入細部計畫敘明，

故請市政府於主要計畫訂定相關指導原則納入計畫書載明，以資完備。」，而「變更

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第二階段）」業於民國 108 年 8 月 15 日發布

實施，有關相關指導原則如下，本計畫依其指導原則予以落實。 

1.於細部計畫研議容積率級距變更審議規範時，將考量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外部性衝

擊評估及公平合理之負擔規定等，訂定容積率級距調整適用範圍、申請條件、放

寬規定、回饋辦法、申請程序、應備文件、退縮建築及都市設計審議原則等項目。 

2.申請指定街廓涉及歷史街區、歷史巷道範圍者，為謹慎評估容積增量對歷史街區環

境之衝突，故俟文化主管機關相關歷史街區及歷史巷道範圍釐清後，再行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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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令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不得隨時任意變更。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年內或五年

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參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更。對於非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更其使用。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 

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視實際情形分期分區就本法第十五條或第二十二條規定

之事項全部或部分辦理。但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已屆滿計畫年限或二十五年者，應予全

面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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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變更內容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涉及之細部計畫區共 5 處，分別於細部計畫內增訂「臺南市容

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 

表 1  變更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計畫案名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變更臺南市中西區

細部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 

無 

於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

點增訂「臺

南市容積率

級距申請變

更審議規

範」(詳第

參章) 

1.為促進市中心再發展及

塑造都市發展軸線意

象，於 98 年間訂定「台

南市都市發展軸線第一

期優先地區容積率放寬

許可規範」，及中西區大

面積容積獎勵在案。 
2.上述計畫發布實施至

今，經檢討執行疑義、

都市發展環境及法規變

化等因素，相關基地申

請條件、回饋公式、申

請機制等實有檢討必

要，故重新研議容積率

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

範，修正執行疑義部份，

並檢討變更增訂相關都

市計畫管制規定。 
3.依據主要計畫指導原則

增訂相關細部計畫規

範，並於原細部計畫管

制內容及本增訂規範

下，落實都市計畫管理

目標。 

 

二 
變更臺南市東區細

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 

三 

變更臺南市北區都

市計畫（細部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 

四 
變更臺南市安平區

都市計畫（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第九條、 

第九條之一、

第九條之二、

第九條之三 

刪除原計畫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相關規定，

並增訂「臺

南市容積率

級距申請變

更審議規

範」(詳第

參章) 

五 
變更臺南市南區都

市計畫（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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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臺南市容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 

一、法令依據 

本規範依「都市計畫法」第 39 條與「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35 條規定

訂定之。 

二、適用範圍及申請條件 

（一）本規範適用範圍包括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路兩側街廓，其範圍定義及

申請條件如下： 

「申請基地其中一境界線與指定公園道或指定道路相鄰或基地其中一境界

線隔著永久性空地或公共設施用地與指定公園道相鄰者。」（指定範圍詳

附圖 2） 

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路如下表： 
編號 起訖 寬度(M) 備註 
公道 1 「公園 6」至「公園 1」 40 公園南路 
公道 2 「公園 1」至「公園 5」 40 東豐路 
公道 3 「公園 4」至「公園 10」 40 林森路 
公道 4 「公園 10」至大同路 40 林森路 
公道 6 「4-24 號」道路至「公園 6」 40 夏林路、海安路 
公道 7 「開元路」至「東寧路」 40 林森路 
公道 8 「公園 63」至「光洲路」 40 永華路 
公道 9 「公園 6」至「公園 19」 40 海安路 
公道 11 「公園 19」至「2-2 號」道路 40 海安路 
2-1 號 「小東路」至「大同路」 30 中華東路

註
 

2-2 號 
2-13 號 

「NG-6-15M」至「新興路」 
30 
40 中華北路、中華西路 

3-32 號 「中華北路」至「西門路」 30 北安路 
2-23 號 「西門路」至「中華西路」 30 和緯路 
2-6 號 

3-12 號 
「公園北路」至「計畫範圍」 30 西門路 

2-5 號 「中華南路」至「計畫範圍」 30 大同路 
2-4 號 「2-21-30M」至「中華西路」 30 健康路 

註:2-1 號道路(中華東路)適用街廓屬原仁和工業區部份，需依「變更臺南市東區細部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暫予保留第 1 案、第 3 案)之暫予保留第 3 案變更內容，完成附帶條件，並

核定發布為住宅區之後始得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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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範圍內街廓得申請變更容積率級距，惟尚須符合下列申請要件： 
項目 說明 

許可範圍 
位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路兩側街廓，自道路境界線起算淨深 50
公尺範圍，如兩側街廓深度小於 50 公尺，以該街廓為限，不得跨街

廓適用，許可範圍見附圖。 

基地基本條件 
1. 申請基地面積不得小於 1500 平方公尺。 
2. 臨接較寬道路面寬在 30 公尺以上。 

其他特殊規定 
1. 申請基地需距離古蹟或歷史建物 50 公尺以上。 
2. 前項距離認定以古蹟或歷史建築本體座落之古蹟保存區分區界

線，外推 50 公尺為禁止範圍。 

註：古蹟認定範圍以都市計畫古蹟保存區分區界線為準，至於歷史建物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實際認定範圍為準。 

（三）申請基地如同時位於本規範及「原臺南市主要計畫住宅區變更為商業區申

請及回饋規範」適用街廓，僅得擇一適用。 

三、放寬規定 

（一）申請基地符合前述街廓適用範圍及基地條件者，其容積率級距得申請變更

範圍如下： 

使用分區 臨路寬度 得申請變更適用容積率 

商業區 
30M、

40M 
420% 

住宅區 
40M 400% 

30M 300% 

（二）申請基地建蔽率不得超過 40％。 

（三）相關容積獎勵及容積移轉適用不得超過變更後容積率之 50％，其中容積移

轉適用仍需符合臺南市中西區等 5處地區細部計畫及臺南市政府都市計畫

容積移轉許可要點之規定。 

（四）申請基地如分屬不同分區，得合併計算，並視申請範圍內住宅區、商業區

面積分別試算回饋比例。 

四、回饋辦法 

申請基地開發回饋應以回饋金方式辦理，其計算方式如下列： 

回饋金＝申請基地面積×繳納當期之公告現值×回饋比例×回饋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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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回饋比例定為 30％，回饋係數依變更前後容積率提昇倍數分級訂定

如下表： 

變更前後容積率提昇倍數 回饋係數 

F1÷F2 

>2 倍（含 2 倍） 1.5 

1.5 倍～2 倍（不含 2 倍） 1.2 

<1.5 倍（不含 1.5 倍） 1 

            註：F1： 變更後容積率 

                 F2： 原容積率 

以申請基地原容積率 180％、變更後容積率 400％為例，其計算方式如下： 

1.回饋係數 

容積率提昇倍數＝(400%÷180%)=2.2 倍………….回饋係數值＝1.5 

2.回饋金 

回饋金＝申請基地面積×繳納當期之公告現值×30％×1.5 

五、申請程序 

申請人應檢附變更都市計畫書圖草案向都市計畫管理科提出申請，經檢核符合申

請條件後，核算第四條之回饋金、並完成繳納後，臺南市政府得於每年三月、六月、

九月及十二月統一彙整變更案件，由本府逕予核定並發布實施都市計畫後，申請人提

送都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再行申請建築執照。 

六、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應依都市計畫法暨都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之規定製作變更都市計畫

書圖。 

（二）變更都市計畫書至少應表明下列項目： 

1.基地概述：包括基地位置、範圍、規模、現況等之說明，及針對基地鄰近環

境進行綜合分析。 

2.土地權屬：除分析土地權屬內容外，並應檢附申請基地之土地清冊、土地登

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一千分之一比例尺）、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書等。 

3.法令依據、計畫年期與活動人口等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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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更理由之說明。 

5.變更計畫：敘明變更內容與建築計畫概述等。 

6.土地變更同意書：申請人應提出申請基地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變

更同意書」，納入都市計畫書，以利查核。 

7.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七、退縮建築及都市設計審議原則 

（一）申請基地應自較寬道路境界線退縮 8 公尺建築，該退縮建築空間應至少留

設 1.5 公尺以上植栽帶及 2.5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行步道；此外，商業區應

自基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4 公尺建築，住宅區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2 公

尺建築。 

（二）本審議規範適用之申請基地，應視其容積提升幅度，依下表規定辦理： 

容積提升幅度 規定事項 

120%≧（F1-F2）≧60% 應開放基地內部分空地供公眾休憩使用，其設置面

積應大於法定空地面積之20%。 

（F1-F2）>120% 應開放基地內部分空地供公眾休憩使用，其設置面

積應大於法定空地面積之35%。 
 

（三）本審議規範適用範圍之建築基地其綠覆率應達 60％以上，且法定空地每滿

100 平方公尺應至少栽植 1 棵喬木，以綠美化環境。 

（四）本審議規範適用範圍之申請基地，應視其提高後容積率，依下表規定辦理： 

提高後容積率 規定事項 

400%>F1≧300% 應依「綠建築分級評估制度」檢討其綠建築得分，並達合格級

以上之得分標準，且須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檢附該綠建築分級評

估表簽證入內，以供建管單位查核。 

F1≧400% 應依「綠建築分級評估制度」檢討其綠建築得分，並達銅級以

上之得分標準，且須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檢附該綠建築分級評估

表簽證入內，以供建管單位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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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辦理程序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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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1 號道路(中華東路)適用街廓屬原仁和工業區部份，需依「變更臺南市東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暫予保留第 1 案、第 3案)之暫予保留第 3 案變更內容，完成附帶條件，並核定發布為住宅區之後始得適用。 

附圖 2  容積率級距變更申請適用街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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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1  北區適用街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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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2  東區適用街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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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3  中西區適用街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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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4  安平區適用街廓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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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5  南區適用街廓範圍示意圖



 

 

 

 

 

 

 

附件一、 

民國 104 年 4 月 24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第 48 次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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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 

說    明：一、計畫緣起： 

有鑑於前次原臺南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第四次通盤檢

討）自民國 92 年發布實施至今已久，且歷經縣市合併升格、

高齡少子化趨勢、「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定期實施辦法」修訂等

政治、經濟、法令環境變遷，以現今時空背景檢視原計畫而

言，實有檢討必要，故辦理第五次通盤檢討。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年 4月 30日至 103 年 5月 30日

依法公開展覽 30 日完竣。並分別於 103 年 5 月 13 日下午 3

時假安平區公所禮堂、103 年 5月 14日下午 3時假南區區公

所禮堂、103 年 5 月 16 日下午 3 時假安南區公所禮堂、103

年 5月 20日下午 3時假中西區公所禮堂、103 年 5月 21日下

午 3時假北區和順里活動中心、103 年 5月 22日下午 3時假

東區龍山社區活動中心舉行共 6場公開展覽說明會。 

六、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共計 200 件，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

綜理表。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吳委員欣修（召集人）、林

委員峰田、陳委員彥仲、胡委員學彥、曾委員憲嫻、卓委員

建光、林委員燕山等 7人組成專案小組先行審查，於 103 年 7

月 3日召開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迄 103 年 12月 23日已召

開 9 次專案小組會議。嗣因配合府內委員年度調整，經重新

簽奉核可，由吳委員欣修（召集人）、陳委員淑美、詹委員達

穎、胡委員學彥、曾委員憲嫻、杜委員瑞良、林委員燕山等 7

人組成專案小組，復於 104 年 3月 5日繼續召開第 10次專案

小組會議，迄 104 年 11月 12日止，已召開 18次專案小組會

議，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見，爰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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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上，就歷次專案小組建議內容彙整為四部分，包括整體

性建議與回應、變更案初步建議、人陳案初步建議、以及

需於本次大會逕行討論之人陳案，並製作彙整資料如下（詳

如下「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以上

提請討論。 

（一）需逕提大會討論之人民陳情案件 

本次會議尚有討論未定以及新進尚待討論之人民陳情案

件，彙整為「附表一、逕提大會討論之人民陳情案件綜理表」。 

（二）專案小組所提整體性建議意見及業務單位回應 

彙整詳如「附表二、專案小組所提整體性建議意見及業務

單位回應內容對照表」。 

（三）公開展覽變更案件討論結果 

針對本次通檢之公開展覽變更案件，彙整專案小組討論所

提初步建議意見，詳如「附表三、變更內容明細表」（區分一

∼十五類）。 

（四）人民陳情案件處理情形 

針對本次通檢之人民陳情案件，彙整專案小組討論所提初

步建議，詳如「附表四、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综理表」（區分 A、
B、C、D、E 類）。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建議意見（詳「附

表二」、「附表三」、「附表四」）通過，如有未盡事宜，下次會議

再予確認： 

一、有關本次逕提大會案件，決議詳如「附表一」決議欄。 

二、變更十四-3案「增訂臺南市主要計畫容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

議規範」，有關變更回饋公式，含回饋係數、變更後土地價

值認定等，請規劃單位補充適用街廓之公告現值與實價登錄

地價資料後，再提下次會討論。 
 



 

 

 

 

 

 

 

附件二、 

民國 105 年 1 月 21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第 49 次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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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變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再提會 

說    明：一、計畫緣起： 

有鑑於前次原臺南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第四次通

盤檢討）自民國 92 年發布實施至今已久，且歷經縣市合

併升格、高齡少子化趨勢、「都市計畫通盤檢討定期實施

辦法」修訂等政治、經濟、法令環境變遷，以現今時空

背景檢視原計畫而言，實有檢討必要，故辦理第五次通

盤檢討。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書。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年 4 月 30 日至 103 年 5 月 30

日依法公開展覽 30 日完竣。並分別於 103 年 5 月 13 日

下午 3 時假安平區公所禮堂、103 年 5 月 14 日下午 3 時

假南區區公所禮堂、103 年 5 月 16 日下午 3 時假安南區

公所禮堂、103 年 5 月 20 日下午 3 時假中西區公所禮堂、

103 年 5 月 21 日下午 3 時假北區和順里活動中心、103

年 5 月 22 日下午 3 時假東區龍山社區活動中心舉行共 6

場公開展覽說明會。 

六、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共計 200 件，詳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見綜理表。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吳委員欣修（召集人）、

林委員峰田、陳委員彥仲、胡委員學彥、曾委員憲嫻、

卓委員建光、林委員燕山等 7人組成專案小組先行審查，

於 103 年 7 月 3 日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迄 103 年

12 月 23 日已召開 9次專案小組會議。嗣因配合府內委員

年度調整，經重新簽奉核可，由吳委員欣修（召集人）、

陳委員淑美、詹委員達穎、胡委員學彥、曾委員憲嫻、

杜委員瑞良、林委員燕山等 7人組成專案小組，復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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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3月 5 日繼續召開第 10 次專案小組會議，迄 104 年 11

月 12 日止，已召開 18 次專案小組會議，並獲致具體初

步建議意見，於 104 年 12 月 22 日提送本會第 48 次大會

審議，經討論除變更十四-3 案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

組建議意見通過，如有未盡事宜，下次會議再予確認。 

八、承上，經彙整尚需確認案件，含變更十四-3 案共計三案，

詳如【附件 1-1】、【附件 1-2】、【附件 2】、【附件 3】，

以上提請討論。 

決    議：一、有關本次再提會討論案件，初核意見詳如【附件 1】、【附

件 2】、【附件 3】。 

二、本次會後如有新增涉及本案之陳情案，請逕提內政部併案

審議。 

三、計畫書圖內容除涉及實質變更內容者，應依本會決議予以

更正外，其餘授權業務單位覈實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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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尚需確認之變更明細表(變更 14-3 案)及人陳综理表(C10 案) 
附表 1-1、變更明細表(變更第十四-3 案)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見 

市都委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十

四

-3 

指 定

公 園

道 及

指 定

計 畫

道 路

兩 側

街廓 

-- 

臺南市

主要計

畫容積

率級距

申請變

更審議

規範 

1.原臺南市住宅區、商業

區現況使用容積已超

越法定容積，為促進市

中心再發展及塑造都

市發展軸線意象，分別

於 98 年 10 月「臺南市

發展軸線第一期地區

（海安路、永華路、林

森路、夏林路、公園南

路及東豐路兩側）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

分專案通盤檢討案」及

98 年 12 月「變更台南

市中西區都市計畫(細
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中，訂定「台南市都市

發展軸線第一期優先

地區容積率放寬許可

規範」，及中西區大面

積容積獎勵，惟其發布

實施至今，經申請案件

審查疑義重新檢視相

關基地申請條件、回饋

公式、申請機制等實有

檢討必要，故併同本次

通盤檢討重新研議容

積率級距申請變更審

議規範，修正執行疑義

部份，並採變更制，以

落實都市計畫管理需

要。 
2.相關指定街廓、適用申

請基地規模、容積率變

更回饋規定詳見圖

8-12 及附件三、「臺南

市主要計畫容積率級

距申請變更審議規範」

規定辦理。 

 修正後通過。 

1.本案併人陳 C10 案辦

理。 

2.酌予採納人陳建議事

項，新增大同路（中

華路以南部份）及健

康路為指定道路。 

3.本新增規範第四點回

饋辦法，申請人檢附 3

家以上不動產估價師

之土地市價鑑價成果

之規定，建議改由臺

南市政府委託估價師

公會鑑價，成果送臺

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後結

果為準，以符公平性。 

4.容積率級距申請指定

街廓涉及歷史街區及

歷史巷道者，先行依

文化主管機關指認歷

史街區及巷道更新圖

資，另配合變更中西

區細部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作業，將前

述涉及歷史街區範圍

內之街廓適用之相關

申請限制條件、獎勵

與容積移轉配套規定

等，於該細部計畫區

內併行研議，本計畫

僅保留原則性規範。

 針對前次大會決議

「有關變更回饋公

式，含回饋係數、變

更後土地價值認定

等，請規劃單位補充

適用街廓之公告現值

與實價登錄地價資料

後，再提會討論」，

經討論後修正如下：

1.有關公告現值與市價

之關連性部分，經地

政局表示未來臺南市

公告現值擬趨近市

價。且考量變更後土

地市價難以認定，故

參酌各地政事務所公

告現值訂定精神，本

案回饋代金改採「繳

納當期之公告現值」

計算，並以繳交當期

所轄地政事務所公告

為準。 

2.有關回饋公式及回饋

係數部分，經對照分

析實際案例，考量本

次提出之容積率提升

申請規範係屬開發許

可制精神，非全面提

升，故仍維持公展草

案。 

3.公展草案現階容積率

級距申請指定 22M 路

寬道路（西門、成功、

民生、中正）兩側街

廓，考量其位於府城

歷史街區範圍內，為

謹慎評估容積增量對

歷史街區環境之衝

突，故暫予保留，俟

文化主管機關相關歷

史街區及歷史巷道範

圍釐清後，再予研

議。 

3.其餘相關規定依小組

修正內容通過。 

 



8 
 

附表 1-2、人陳综理表(人陳 A51 案) 

編

號 

陳情

人 
位置 

陳情

理由 
建議事項 

備

註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市都委會決議

C10 

台南
市不
動產
開發
商業
同業
公會 
103.5.
26 

（變
14-3
案） 

- 

針對貴府公開展覽變
更臺南市主要計畫（第
五次通盤檢討）案「台
南市主要計畫容積率
及具申請變更審議規
範」，本會提出建言（詳
附件），如蒙俯允不勝
感激。 
1.新增二側街廓容積
申請提升適用道路：
小東路、健康路、東
門路、大同路 

2.適用範圍新增：建築
基地臨接或面前道路
對側有公園、兒童遊
樂場、綠地、河川者，
住宅區容積率得提高
至 240%，商業區容
積率得提高至
320%，且免受下列規
定限制。 

3.申請變更容積率級
距基本條件修改為
(1)申請建築基地面
積不得小於商業區
1000 平方公尺、住宅
區 1500 平方公尺；
(2)臨接較寬道路面
寬在 20 公尺以上。

4.放寬規定臨路寬度
修改為住宅區 30M、
40M；商業區 22M。

5.回饋辦法建議刪除
回饋係數項目。 

6.土地市價建議由變
更容積率後同性質土
地之市價，修改為變
更容積率前同性質土
地之市價。 

7.回饋金繳納建議第
一期繳納由取得建造
執照前，修改為申報
開工前。 

8.退縮建築及都市設
計審議原則建議調整
如下： 

(1)申請基地應自較寬
道路境界線退縮 8
公尺建築。商業區應
自地界線退縮至少
4 公尺建築。 

(2)申請基地住宅區及
商業區應至少取得
合格級以上之綠建
築標章。 

 

酌予採納。 

1.本案併公展十四-3 案辦理 

2.陳情建議新增二側街廓容積申請

提升適用道路，考量路寬層級、

縣市合併後使用強度分派，並剔

除國道交流道聯外道路系統等因

素，同意納入大同路（中華路以

南部份）及健康路。 

3.建築退縮及都市設計審議原則：

同意採以公會建議修正內容，給

予較高使用彈性。 

其餘未便採納建議及理由說明如
下： 

1.有關面臨永久性綠地之建築基地

建議容積率放寬，非屬本變更審

議規範屬指定道路、綠園道等軸

線型放寬性質，建議未便採納。 

2.臨路面寬及基地規模降低：目前

原市申請案共 39 案，僅 1 案面積

小於 1500 平方公尺，且商業區如

面寬降低至 20 米，再加上地界線

退縮 4米，面寬僅餘 12 米，對建

築設計上可能較不具彈性，建議

仍適以大基地較為適宜。 

3.放寬規定適用住宅區：原 22M 指

定道路兩側係針對中西區商業區

為適用對象，故不予增列住宅區

適用街廓。 

4.回饋辦法建議刪除回饋係數項

目：因相關容積獎勵與容積移轉

係以變更後容積率為計算基準，

故維持回饋係數，以反映增量幅

度之差異。 

5.土地市價係指變更容積率後同性

質土地之市價：有關變更回饋之

代金計算，參目前內政部審議案

例及都市計畫工業區變更審議規

範修法精神，皆係以變更後土地

市價為計算標準，以反映土地變

更後價值及確實達成回饋精神，

故應予維持，惟條文酌予修正為

變更後土地之市價，以利執行。 

6.回饋金繳納：原條文係全市性通

案規定，故予以維持第一期於取

得建造執照前繳交。 

酌予採納。

除回饋代金依
變更第十四-3
案改採「繳納當
期之公告現值」
計算，其餘照專
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見通過。



 

 

 

 

 

 

 

附件三、 

民國 107 年 7 月 17 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第 926 次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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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26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1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三、主席：徐兼主任委員國勇  花兼副主任委員敬群 代 

                            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 代 

                            陳委員繼鳴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

持;至第3案時，因副主任委員另有要公，由委員互推吳兼執行秘書欣修代理主持。核定案件第7

案係臺南市政府提請本會審議案件，吳執行秘書當時擔任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長，故依前開組

織規程第11條規定自行迴避，並由委員互推陳委員繼鳴代理主持至會議結束） 

紀錄彙整：黃博文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925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臺北市政府函為「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 

第 ２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３ 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屏東都市計畫（部分運動休閒健

康專用區、樂齡產業專用區、公園用地為醫療專用區、

部分樂齡產業專用區、運動休閒健康專用區為公園用地

及公園用地為停車場用地）（配合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

分院新建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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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內政部為「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案」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５ 案：內政部為「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公園

【都會公園】用地為都會公園兼機關用地）案」及「變

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細部計畫（部分公園【都會

公園】用地為都會公園兼機關用地）案」。 

第 ６ 案：內政部為「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配合辦理「改善庶民

生活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站區

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第四階段）案」。 

第 ７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 

第 ８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大坪頂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 

第 ９ 案：高雄市政府函為「擴大及變更高雄市彌陀都市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八、報告案件： 

第 １ 案：有關「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變更通案性處理原

則」檢討報告案。 

第 ２ 案：內政部為「臺灣重大投資案件都市計畫審議精進作為」

報告案。 

 

九、散會：下午 2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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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案：臺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

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年 12月 22

日第 48次會及 105年 1月 21日第 49次會審議通

過，並准臺南市政府 105年 6月 4日府都綜字第

1050575056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劉委員小

蘭（召集人）、施委員鴻志、邱委員英浩、李委員

永展、李前委員素馨、蘇委員振維、王委員靚琇

組成專案小組，於 105年8月25日、11月24日召開

2 次會議，案准臺南市政府以 105 年 10 月 19 日

府都綜字第 1051030764號函補充說明，由於本計

畫現階段變更案達 194案，為加速通盤檢討辦理

期程，以利計畫管理及符合都市發展需求，建議

將變更案情單純或具急迫性案件（共計 6案）列

入第一階段討論；案情複雜或涉及「公共設施專

案通盤檢討」之變更案件，則列入第二階段討論

1 節，案經專案小組同意照該府分階段審議意見

辦理；第一階段案前提本會 106 年 4 月 11 日第

897次會決議略以：「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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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在案。 

七、第二階段案件嗣經本會專案小組賡續於 106年 3

月 17 日、106 年 4 月 28 日（暨現場勘查）、106

年 5月 19日、106 年 6月 23日、106年 8月 25

日、106 年 9 月 28 日、106 年 11 月 10 日、106

年 11月 24日及 106年 12月 15日召開 9次會議，

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經臺南市政府於 107

年 6 月 5 日府都綜字第 1070549214 號函及 107

年 7月 2日府都綜字第 1070736837號函送依照本

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到部，

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詳附錄)及臺南市政府107年6月5日府都綜字

第1070549214號函及107年7月2日府都綜字第

1070736837號函送修正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

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第二階段討論部分）新編號 9-4

案（南區體育場及南側公園用地變更為道路用

地），照臺南市政府研析意見通過（如附表二、圖

一）。 

二、專案小組會後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綜理表部

分：詳附表一本會決議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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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

號 

原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或

其他說明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十四

-3 

十四

-3 

指定公園道

及指定計畫

道路兩側街

廓 

-- 

臺南市主要計畫

容積率級距申請

變更審議規範 

1.原臺南市住宅區、商業區現況使用

容積已超越法定容積，為促進市中心

再發展及塑造都市發展軸線意象，分

別於 98 年 10 月「臺南市發展軸線

第一期地區（海安路、永華路、林森

路、夏林路、公園南路及東豐路兩側）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分專案通

盤檢討案」及 98年 12月「變更台南

市中西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案」中，訂定「台南市都市發展

軸線第一期優先地區容積率放寬許

可規範」，及中西區大面積容積獎勵，

惟其發布實施至今，經申請案件審查

疑義重新檢視相關基地申請條件、回

饋公式、申請機制等實有檢討必要，

故併同本次通盤檢討重新研議容積

率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修正執行

疑義部份，並採變更制，以落實都市

計畫管理需要。 

2.相關指定街廓、適用申請基地規模、

容積率變更回饋規定詳見圖 8-11及

附件二、「臺南市主要計畫容積率級

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3.另申請指定街廓涉及歷史街區、歷

史巷道範圍者（西門、成功、民生、

中正兩側街廓），為謹慎評估容積增

量對歷史街區環境之衝突，故先行暫

予保留，俟文化主管機關相關歷史街

區及歷史巷道範圍釐清後，再行變

更。 

 本案容積率

級距調整涉

及細部計畫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故相關條文

內容納入細

部計畫敘明，

故請市政府

於主要計畫

訂定相關指

導原則納入

計畫書載明，

以資完備。 

 



 

 

 

 

 

 

 

附件四、 

民國 109 年 4 月 24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8 次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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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變更臺南市都市計畫(中西區等 5 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臺南市

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訂定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 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係本府辦理「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

（第五次通盤檢討）案」過程中，為配合內政部 103 年控管容積

獎勵上限及原臺南市 98 年容積獎勵規定，研訂「臺南市主要計

畫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指定市區部分 30 公尺以上公

園道、部分道路兩側街廓 50 公尺範圍，依臨路條件以回饋金方

式提升容積率。 

二、 本審議規範原位於「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

中，於 103 年 4 月 30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經 104 年 12 月 22

日本市第 48 次都委會、105 年 1 月 21 日本市第 49 次都委會審

議修正通過，後於 107 年 7 月 17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926 次會議

決議：「本案容積率級距調整涉及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故相關條文內容納入細部計畫敘明，故請市政府於主要計畫

訂定相關指導原則納入計畫書載明，以資完備。」。 

三、 本審議規範依 107 年 7 月 17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926 次會議決議

及 108 年 8 月 15 日發布實施「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

檢討)(第二階段)案」容積率級距檢討指導原則、都市計畫法及相

關法令規定，後續依其變更適用範圍納入細部計畫內容，再依都

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本案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四、 本案重新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109

年 4 月 9 日召開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獲初步建議，爰提會審議。 

決    議：准照本次提會資料內容通過(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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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提會資料 

105.01.21 本市都委會第 49 次會議通過條文 本次提會建議修正內容 備註 

名稱：臺南市主要計畫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 名稱：臺南市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  

一、法令依據 
本原則依「都市計畫法」第 39 條與「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同左  

二、適用範圍及申請條件 同左  

（一）本規範適用範圍包括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路兩側街

廓，其範圍定義及申請條件如下（詳附圖六）： 

「建築基地其中一境界線與指定公園道或指定道路相鄰或基地

其中一境界線隔著永久性空地或公共設施用地與指定公園道相

鄰者。」 
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路如下表：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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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1 本市都委會第 49 次會議通過條文 本次提會建議修正內容 備註 

（二）適用範圍內街廓得申請變更容積率級距，惟尚須符合下

列申請要件： 

 
註：古蹟認定範圍以都市計畫古蹟保存區分區界線為準，至於歷史

建物、古街道、歷史街道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實際認定範圍為準。 

同左  

（三）申請基地如同時位於本規範及「臺南市都市計畫住宅區變更

為商業區申請及回饋規範」適用街廓，僅得擇一適用。 
同左  

三、放寬規定 同左  

（一）申請基地符合前述街廓適用範圍及基地條件者，其容積率級

距得申請變更範圍如下： 

 

（一）申請基地符合前述街廓適用範圍及基地條件者，其容

積率級距得申請變更範圍如下： 

配合原 49次市

都委會審決歷

史街區範圍排

除 適 用 道 路

(西門、成功、

民 生 、 中 正

路)，本表已無

臨 22米以上道

路 之 適 用 樣

態，故併同修

使用分區 臨路寬度 
得申請變更適用容

積率 

商業區 30M、40M 420% 

住宅區 
40M 400% 

30M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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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1 本市都委會第 49 次會議通過條文 本次提會建議修正內容 備註 

正 

（二）申請基地建蔽率不得超過 40％。 同左  

（三）相關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適用不得超過變更後容積率之 50

％，其中容積移轉適用仍需符合變更臺南市中西區細部計畫及臺南

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要點之規定。 

同左  

（四）申請基地如分屬不同分區，得合併計算，並視申請範圍內住

宅區、商業區面積分別試算回饋比例。 
同左  

四、回饋辦法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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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1 本市都委會第 49 次會議通過條文 本次提會建議修正內容 備註 

（一）建築基地開發回饋應以回饋金方式辦理，其計算方式如下列： 

回饋金＝申請基地面積×繳納當期之公告現值×回饋比例×回饋係數 

其中回饋比例定為 30％，回饋係數依變更前後容積率提昇倍數分

級訂定如下表： 

以申請基地原容積率 180％、變更後容積率 400％為例，其計算方

式如下： 
1.回饋係數(400%÷180%)=2.2 倍.…………….回饋係數值＝1.5 
2.回饋金＝申請變更基地面積×繳納當期之公告現值×30％×1.5 

（一）建築基地開發回饋應以回饋金方式辦理，其計算方式

如下列： 
回饋金＝申請基地面積×繳納當期之公告現值×回饋比例×回

饋係數 
變更前後容積率提昇倍數 回饋係數 

F1÷F2 
>2 倍 1.5 
1.5 倍～2 倍（不含 2 倍） 1.2 
<1.5 倍（不含 1.5 倍） 1 

註：F1：變更後容積率 
    F2：原容積率 

其中回饋比例定為 30％，回饋係數依變更前後容積率提昇倍

數分級訂定如下表： 
以申請基地原容積率 180％、變更後容積率 400％為例，其

計算方式如下： 
1.回饋係數(400%÷180%)=2.2 倍.………….回饋係數值＝1.5 
2.回饋金＝申請變更基地面積×繳納當期之公告現值×30％×

1.5 

配合現行「臺

南市都市設計

審議原則」之

「容積提升基

地都市設計審

議原則篇」作

一致性調整。 

（二）回饋金得申請分二期繳納；其中第一期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

繳交至少 50％金額，第二期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前繳清所餘金額。 
同左  

五、申請程序 同左  

（一）申請單位應檢附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向都市計畫管理科提

出申請，經受理單位檢核符合申請條件後，提請臺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進行報告，臺南市政府得於每年三月、六月、九月及十二月統

五、申請程序 

申請單位應檢附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向都市計畫管理科

提出申請，經受理單位檢核符合申請條件後，核算第四條之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簡化文件

及流程以利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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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彙整變更案件，報請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回饋金、並完成繳納後，臺南市政府得於每年三月、六月、

九月及十二月統一彙整變更案件，由本府逕予核定並發布實

施都市計畫後，提送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再行申請建築執

照。 

政程序推動 

 

（二）申請單位應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竣後始得請領建

照。 

六、應備文件 同左  

（一）申請人應依都市計畫法暨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之規定製作

變更都市計畫書圖。 
同左  

（二）變更都市計畫書至少應表明下列項目： 

1.基地概述：包括基地位置、範圍、規模、現況等之說明，及針對

基地鄰近環境進行綜合分析。 

2.土地權屬：除分析土地權屬內容外，並應檢附變更基地之土地清

冊、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一千分之一比例尺）、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等。 

3.法令依據、計畫年期與活動人口等說明。 

4.變更理由之說明。 

5.變更計畫：敘明變更內容與建築計畫概述等。 

6.土地變更同意書：申請人應提出變更基地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之「土地變更同意書」，納入都市計畫書，以利查核。 

7.申請人應檢附「交通衝擊分析報告書」，作為都市計畫書之附件。 

8.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二）變更都市計畫書至少應表明下列項目： 

1.基地概述：包括基地位置、範圍、規模、現況等之說明，

及針對基地鄰近環境進行綜合分析。 

2.土地權屬：除分析土地權屬內容外，並應檢附變更基地

之土地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一千分之

一比例尺）、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等。 

3.法令依據、計畫年期與活動人口等說明。 

4.變更理由之說明。 

5.變更計畫：敘明變更內容與建築計畫概述等。 

6.土地變更同意書：申請人應提出變更基地範圍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變更同意書」，納入都市計畫書，以利

查核。 

7.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簡化文件

及流程以利行

政程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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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退縮建築及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同左  

（一）申請基地應自較寬道路境界線退縮 8公尺建築，該退縮建築

空間應至少留設 1.5 公尺以上植栽帶及 2.5 公尺以上透水性人行

道；此外，商業區應自地界線退縮至少 4公尺建築，住宅區應自地

界線退縮至少 2公尺建築。 

（一）申請基地應自較寬道路境界線退縮 8 公尺建築，該退

縮建築空間應至少留設 1.5公尺以上植栽帶及 2.5公尺以上

無遮簷人行步道；此外，商業區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4

公尺建築，住宅區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至少 2公尺建築。 

建議參考現行

「臺南市都市

設 計 審 議 原

則」之「容積

提升基地都市

設計審議原則

篇」，修正本審

議規範原通過

條文，使其具

一致性。 

（二）申請基地法定空地應予以集中留設開放空間，該集中空間應

與建築線連接且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阻隔設施，面積比例商業區不

得少於法定空地面積 35％、住宅區不得少於法定空地面積 20％。 

（二）本審議規範適用之建築基地，應視其容積提升幅度，

依下表規定辦理： 

容積提升幅度 規定事項 

120%≧（F1-F2）≧

60% 

應開放基地內部分空地供公

眾休憩使用，其設置面積應

大於法定空地面積之20%。 

（F1-F2）>120% 應開放基地內部分空地供公

眾休憩使用，其設置面積應

大於法定空地面積之35%。 
 

（三）法定空地之綠覆率達 60%以上，且法定空地每滿 100平方公

尺栽植 1棵喬木。 

（三）本審議規範適用範圍之建築基地其綠覆率應達 60％以

上，且法定空地每滿 100 平方公尺應至少栽植 1 棵喬木，

以綠美化環境。 

建議參考現行

「臺南市都市

設 計 審 議 原

則」之「容積

提升基地都市

（四）申請基地住宅區及商業區應至少取得合格級以上之綠建築標

章。 

（四）本審議規範適用範圍之建築基地，應視其提高後容積

率，依下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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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後容積率 規定事項 

400%>F1≧300% 

 

應依「綠建築分級評估制度」檢

討其綠建築得分，並達合格級以

上之得分標準，且須於申請建造

執照時檢附該綠建築分級評估表

簽證入內，以供建管單位查核。 

F1≧400% 應依「綠建築分級評估制度」檢

討其綠建築得分，並達銅級以上

之得分標準，且須於申請建造執

照時檢附該綠建築分級評估表簽

證入內，以供建管單位查核。 
 

設計審議原則

篇」，修正本審

議規範原通過

條文，使其具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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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辦理程序流程示意圖 

 
附圖 5、辦理程序流程示意圖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簡化文件

及流程以利行

政程序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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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容積率級距變更申請適用街廓 

1.配合迄今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案修正圖內土地使用分區及

圖例。 

 

2.圖名： 

附圖 6、容積率級距變更申請適用街廓示意圖 

調整圖名。 

並配合迄今已

發布實施都市

計畫案修正圖

內土地使用分

區及圖例。 

 

 



 

 

 

 

 

 

 

附件五、 

民國 109 年 7 月 3 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第 90 次會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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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變更臺南市都市計畫(中西區等 5 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臺南市

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訂定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再提會討論 

說    明：一、本案經簽奉核可，由莊委員德樑（召集人）、張委員慈佳、

胡委員學彥、陳委員彥仲、陳委員淑美、郭委員建志、詹委

員雅喨等 7 人組成專案小組先行審查，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

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嗣因配合委員任期屆滿，經重新

簽奉核可，由莊委員德樑（召集人）、張委員慈佳、胡委員

學彥、姚委員希聖、陳委員淑美、郭委員建志、林委員裕盛

等 7 人組成專案小組，於 109 年 4 月 9 日召開第 2 次專案小

組會議，並於 109 年 4 月 24 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

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二、惟經檢視尚有部分書圖不符誤繕須辦理修正，相關修正變更

內容詳附表 1，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一、准照本會 109 年 4 月 24 日第 88 次會決議及本次提會資料內

容通過。 

二、計畫書圖內容除涉及實質變更內容者，應依本會決議予以

更正外，其餘授權業務單位覈實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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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臺南市容積率級距申請變更審議規範 

109.04.24 本市都委會第 88 次會議通過條文 本次提會建議修正內容 備註 

二、適用範圍及申請條件 
（一）本規範適用範圍包括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路兩側街

廓，其範圍定義及申請條件如下（詳附圖）： 
「建築基地其中一境界線與指定公園道或指定道路相鄰或基

地其中一境界線隔著永久性空地或公共設施用地與指定公園

道相鄰者。」 
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路如下表： 
 
 
 
 
 
 
 
 
 
 
 
 
 
 

 

二、適用範圍及申請條件 
（一）本規範適用範圍包括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路兩側街

廓，其範圍定義及申請條件如下（詳附圖）： 
「建築基地其中一境界線與指定公園道或指定道路相鄰或基

地其中一境界線隔著永久性空地或公共設施用地與指定公園

道相鄰者。」 
指定公園道及指定計畫道路如下表： 

 

 

 

 

 

 

 

 

 

 

 

 

 

1.依指定公園道
及計畫道路適
用街廓附圖，
因部分路段(林
森 路 、 永 華
路、西門路及
中華北路)表列
計 畫 道 路 編
號、起訖點及
道路寬度有所
漏植故予以更
正。 

2.中華東路屬仁
和工業區部份
使用分區為附
帶 條 件 工 業
區，備註該工
業區適用情形
以玆明確。 

【提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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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範圍及申請條件 
（二）適用範圍內街廓得申請變更容積率級距，惟尚須符合下

列申請要件： 

 

 
 
 
 
 
註：古蹟認定範圍以都市計畫古蹟保存區分區界線為準，至於歷史建

物、古街道、歷史街道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實際認定範圍為準。 

二、適用範圍及申請條件 
（二）適用範圍內街廓得申請變更容積率級距，惟尚須符合下

列申請要件： 
 
 
 
 
 
 
 
 
 
 

註：古蹟認定範圍以都市計畫古蹟保存區分區界線為準，至於歷史建

物、古街道、歷史街道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實際認定範圍為準。 

適用範圍依審
議決議需距離
古蹟或歷史建
築 50 公尺，原
附表備註事項
一併更正。 

四、回饋辦法 
（二）回饋金得申請分二期繳納；其中第一期應於取得建造

執照前繳交至少 50％金額，第二期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前

繳清所餘金額。 

四、回饋辦法 
 (二)刪除本條文 

配合 88 次會議
通過之申請程
序 及 流 程 調
整，核算回饋金
完成繳納後，由
本府逕予核定
並發布實施都
市計畫，提送都
市設計審議通
過後，再行申請
建築執照。 
刪除本條文避
免後續回饋金
繳納執行疑義。 

 




